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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信息公示表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青岛盛德龙包装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
	JP2025-014

	项目名称/类别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报告日期
	2025.08.28

	企业注册地址
	青岛即墨市青岛汽车产业新城龙泉河五路11号

	检测地址
	青岛即墨市青岛汽车产业新城龙泉河五路11号

	项目负责人
	李晓峰
	联系方式
	18654635983

	企业联系人
	段经理
	联系方式
	18661998030

	技术服务业务范围
	□采矿业，□化工、石化及医药，□冶金、建材，(机械制造、电力、纺织、建筑和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
	企业规模
	□大型、□中型、

□小型、(微型

	现场调查

人员
	李晓峰、陈晓伟
	企业陪同人员
	段经理
	现场调查时间
	2025.07.11

	现场调查影像资料
	[image: image3.jpg]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李晓峰、陈晓伟
	企业陪同人员
	段经理
	现场采样、检测时间
	2025.07.14

	现场采样、检测影像资料
	[image: image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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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分析人员
	李粉粉
	实验室分析时间
	2025.07.14-2025.07.21

	工种数量
	3
	超标工种数量
	0
	超标类型
	   □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其他粉尘、乙酸乙烯酯、噪声共3项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显示：经检测，各岗位工种接触的化学有害因素短时间接触浓度及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规定的限值要求。

物理因素测量结果显示：经测量，各岗位工种接触的噪声强度测量结果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规定的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1、检测评价建议
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2019年修订）规定，青岛盛德龙包装有限公司属于“纸制品制造 ”，其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为“一般”，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定期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测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向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向劳动者公布。

2、现场警示标识及中文警示说明

企业应当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2003、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要求，在手工贴轴岗位设置当心有毒气体、当心中毒、戴防毒面具、注意通风，并及时更换、维护。

3、个体防护用品

建议给手工贴轴岗位操作工配发防毒面具（防有机蒸汽或气体），并加强教育培训，指导劳动者正确佩戴防护用品。

	技术审查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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